
路加福音（十四）耶穌對主工人的教導

經文：路加福音10：1-37

主的工人有兩大工作：一方面醫治人的疾病，另一方面把人帶進神的國度裡。這段經文的前半部

是主對七十工人的差遣與他們回來的報告。耶穌對這七十名工人的教導大致為：1. 差遣他們到險惡的世

界，如同羔羊進入狼群，因此他們必須全然信靠神；2. 相信神會供應他們在事工中所需要的一切；3. 要

隨遇而安，接受信徒的招待，並祝福接待的人；4. 他們的主要信息是傳講天國臨近，要以色列悔改歸向

神。若人們不接受福音，就是拒絕基督、拒絕神，將來必會受審判。當這些人傳道回來，看到鬼也服了

他們而高興時，耶穌卻點明更要是因為他們的名字被紀錄在天上而歡喜，耶穌也因看到神的作為而歡喜

讚美神。有一位律法師所提問「永生」的問題，耶穌藉著這位律法師的回答，藉著「好心的撒馬利亞人」

的比喻，講明從神而來的愛和憐憫才是律法的精意，才是進入永生的條件。

破冰題：請分享在主裡接待神僕人的經驗。

一、主對七十個人的教導 (1~20)

問答題（一）耶穌對被差遣的七十個人有什麼傳道吩咐？不接受神國福音會有什麼後果？

問答題（二）為什麼耶穌對這些被差遣的人說要因名字記錄在天上而歡喜？

這與我們的服事有什麼關係？

二、看見神的美意而歡樂 (21~24)

問答題（三）試分享在這段經文中耶穌的教導與歡樂的原因。

三、好心的撒瑪利亞人 (25~37)

問答題（四）這位律法師為什麼問耶穌「永生」的問題？

耶穌用「撒馬利亞人」的比喻，是要教導這位律法師什麼？

結論：

當審判的日子，人所受的刑罰取決於我們今天對主的反應。每個信徒都是天國的大使，在世人面

前代表神，帶有從神來的權柄。難怪當掃羅逼迫信徒時，主責問他：「你為什麼逼迫我？」這也說出信

徒與三一神奇妙的聯結，讓裡面的聖靈帶領我們的生命與主合一，才能活出神國的見證和權柄。

這位律法師問永生的問題，知道天國最大的誡命是愛神與愛人。主耶穌要他思想「我怎樣去做別

人的好鄰舍」來點醒他。祭司和利未人一絲不苟地遵守律法，卻違反了「愛人如己」的真義，反而是他

們認為不守律法的撒馬利亞人才有「憐憫人的心」。耶穌看明這位律法師的自義，用他的回答「盡心、

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主─你的神；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。」來回他說：「你去照樣行罷」。可見不是

知道律法而是遵行律法才是得永生的要件。願聖靈改變我們生命，對人有真實的愛與憐憫，做好心的撒

馬利亞人。

生活應用：

1. 當我們傳福音時，我們有什麼權柄？對剛硬不肯悔改的人，我們的態度是什麼？

2. 我們如何作“好撒瑪利亞人”？



經文參考：

【路十3-6】羔羊沒有保護自己的力量，所以這些門徒只能凡事靠賴神。主耶穌此時吩咐門徒不要隨身

攜帶錢和日常生活必需品，是為了讓門徒們在實際的操練裡學習單單信靠主，經歷主的信實和供應。

「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」由於他們的任務急迫，故不要隨俗作那無謂冗長的問安，以免浪費時間。另

外，凡樂意接待主工人的人，就有分於主的平安，這也是主的應許。

【路十8─9】主的工人只要有衣有食，就當知足（提前六8），不可貪圖口腹之欲。

【路十10-11】當時法利賽人離開外邦人地區時，會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，表示與外邦人的不潔無分無

關。那些拒絕福音的人，對神國而言也成了「外邦人」，與救恩無分無關，將來必承受嚴重的審判。

【路十12-15】「所多瑪」是亞伯拉罕時代的罪惡之城，被神毀滅（創十九5，24）。「哥拉汛、伯賽

大」都在加利利海北岸迦百農附近，是主耶穌傳過道的猶太人城鎮。「推羅、西頓」在以色列西北部地

中海沿岸，是外邦腓尼基人的城市。迦百農是當時主耶穌傳道的中心，被稱為主耶穌「自己的城」，但

許多人仍然不信祂，所以將來必會受審判。我們將來所得的獎賞與我們今日從主所領受的一切有關。神

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；多托誰，就向誰多要。

【路十17-19】世人都伏在鬼的手下（約壹五19），但傳講主耶穌的名，鬼反而「服了我們」。鬼不是

服了門徒，而是因為服了主的名，門徒不是靠自己得勝，而是靠主的名，因而享用主的權柄與得勝。

【路十20】主的工人的「歡喜」不要根據眼見的果效，而要根據「天上」的實情。主看重人與神的實

際聯合，比人事奉的成果更重要。

【路十21-22】神樂意將基督啟示給人，但自以為「聰明通達」的人，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，反而像

「嬰孩」般單純謙卑的人，才能明白神的心意。一個人所以「有福」，不是因為他比別人好，乃是因為

神樂意將天國的奧秘啟示給他。「一切所有的，都是我父交付我的.」主耶穌知道無論人接納還是拒絕

他，都是經父神的手所量過的。所以祂只有感謝。同樣地，我們一切的遭遇，都是經過神的手量給我們

的，其中必有他的美意，所以我們只管安然接受，倚靠祂的信實與帶領。

【路十25─28】「律法師」是熟悉摩西律法的文士。「夫子」表明他看待主耶穌不是基督，而是教導

人的師傅。「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」表明他認識「永生」的重要性，但他認為「永生」是可以靠

「作什麼」來賺取的。一般的猶太人都知道整個舊約的總綱就是愛神與愛人。「愛鄰舍如同自己」是無

私與犧牲的愛，神要以色列人遵行。我們憑著自己肉體無法愛，惟有讓主的愛充滿，我們才能活出愛。

【路十34 -35】「酒」可以用來清洗傷口，「油」即橄欖油，可以緩和痛楚。猶太人和希臘人都廣泛使

用這兩樣東西。「二錢銀子」是當時一個普通工人兩天的工資（太二十2），當時約夠買24天的糧食。

這位撒馬利亞人所做的遠超過了他該做的，也是做了他所能做的。

【路十36 -37】這個比喻指出猶太人的宗教領袖雖然口口聲聲說遵守律法，但對大家所公認的律法總綱

(27)─愛神與愛人，卻完全沒有做到，反而是猶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瑪利亞人卻真正的實踐了律法。律法

的遵守，不在乎拘泥於字句條文，乃在乎抓住律法的精髓─對人有真實的『憐憫』。


